全部交易文件之补充协议
编号：【2019-MSJH-122-13】
甲方：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19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18层

邮政编码：100005

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联 系 人：李树

传    真：010-85259080

联系电话：010-65294995

电子邮箱：lishu@msxt.com 

乙方1：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19层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19层

邮政编码：100102

法定代表人：黄书平

联 系 人：刘奥

传    真：/

联系电话：15595750203

电子邮箱：/

乙方2：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融科望京中心B座25F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融科望京中心B座25F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汪孟德

联 系 人：向蕊

传    真：010-69656666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3：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113号

通讯地址：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113号

邮政编码：519199

法定代表人：梁树聪

联 系 人：林肯

传    真：/

联系电话：18928025088

电子邮箱：/

乙方4：珠海横琴新区同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557

通讯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557

邮政编码：519031

法定代表人：梁树聪

联 系 人：梁海莹

传    真：/

联系电话：13825678061

电子邮箱：/
乙方5：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
邮政编码：100029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吴薇
传    真：010-82253565
联系电话：010-82253558
电子邮箱：13911004117@163.com
上述主体，乙方1、乙方2、乙方3、乙方4、乙方5合称“乙方”，甲方、乙方合称“双方”。
鉴于：
1、甲方系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受托人设立“中国民生信托-至信656号珠海斗门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或“信托”），并以信托项下募集的信托资金对乙方3进行增资。
2、乙方均系依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有限责任公司。
现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平等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项目合作事宜，签订本补充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一、补充约定
1、双方确认，甲方与乙方中的一方或全部各方已于2019年【6】月【5】日签署以下文件（以下统称“交易文件一”）：
（1）编号为2019-MSJH-122-2的《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珠海横琴新区同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编号为2019-MSJH-122-3的《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抵押合同》；
（3）编号为2019-MSJH-122-4的《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之股权质押合同》；
（4）编号为2019-MSJH-122-5的《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同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5）编号为2019-MSJH-122-6的《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对赌协议》；
（6）编号为2019-MSJH-122-7的《信托业保障基金委托认购协议》；
（7）编号为2019-MSJH-122-8的《资金监管协议》；
（8）编号为2019-MSJH-122-9的《投后监管服务协议》；
（9）编号为2019-MSJH-122-1B的《至信656号珠海斗门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B类）》；
（10）双方及其他相关方为本信托签署的其他文件，以及对上述文件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和其他函件、说明、备忘录等。
2、双方确认，甲方与乙方中的一方或全部各方已于2019年【6】月【10】日签署编号为2019-MSJH-122-2/2019-GS-PT-RS-CW-020-2的《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珠海横琴新区同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编号为2019-MSJH-122-5/2019-GS-PT-RS-CW-020-5的《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同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编号为2019-MSJH-122-6/2019-GS-PT-RS-CW-020-6的《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与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对赌协议》、编号为2019-MSJH-122-9/2019-GS-PT-RS-CW-020-9的《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以及编号为2019-MSJH-122-1B/2019-GS-PT-RS-CW-020-1B的《至信656号珠海斗门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B类）》
（上述文件统称“交易文件二”）。
3、双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双方应当严格遵守交易文件一的各项约定，交易文件二与交易文件一约定不一致的，均以交易文件一的约定为准；交易文件二未约定而交易文件一约定的内容，均以交易文件一的约定为准；交易文件二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自动终止，对甲方及乙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其他约定
1、若乙方中任一方违反本补充协议项下任一约定的，甲方有权采取交易文件一项下的各项救济措施。

2、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3、本补充协议正本壹式【陆】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甲方执合同正本【壹】份，其他各方当事人各执合同正本【壹】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编号为【】的《全部交易文件之补充协议》的签署页）

甲方：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乙方1：创航（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乙方2：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乙方3：珠海市昌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乙方4：珠海横琴新区同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乙方5：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6】月【10】日
合同签订地：北京市东城区
鷟鸑（公章）


                 闁龑（法人）








编号改一下，以区别于交易文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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